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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头师范学院教务处
教务(2026)第 42 号

教务处关于组织征订 2026 年秋季教材的通知

各教学单位：

根据《包头师范学院教材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规定，现组织 2026

年秋季教材征订工作。为确保“课前到书”，保证正常的教学秩序，

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教材征订范围

（一）教材征订要严格按照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 2026-2027 学年

第一学期拟开设课程进行。

（二）全日制本科学生使用的教材及经审批同意使用的配套教学

参考书、教学辅助资料，均归口学校统一进行政府招标采购。

二、教材选用

（一）教材选用坚持“凡选必审、质量第一、适宜教学、公平公

正”原则，各教学单位开设课程所选用的教材必须经审核通过后，方

可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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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根据《包头师范学院教材管理办法》，选用教材必须确保

其正确的政治导向，坚持首选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

材（简称“‘马工程’重点教材”）的原则。没有“马工程”重点教

材的课程，优先选用国家和自治区级规划教材、精品教材及获得自治

区级以上奖励的优秀教材。公共基础课必修课程、学科专业核心课程

教材优先在国家公布的目录中选用。

（三）教材选用体制为课程主讲人推荐，教学单位教材工作组审

核提交学校教材工作委员会办公室，学校教材工作委员会审议决定并

公示，公示无异议后报学校教材工作领导小组审批。

三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各教学单位成立的教材工作组对本单位教材的选用工作负

主体责任。各教学单位安排专人负责教材征订工作。选用工作在 2026

年 7月 15 日前完成，经学校教材工作委员会审议决定并公示，公示

无异议报学校教材工作领导小组审批后开始征订。

（二）为避免教材积压浪费，经各教学单位确定的教材征订计划

不得随意变更，如果确实需要变更、调整，必须由本部门提出申请，

报教务处批准后方可进行调整。

（三）各学院应对本单位制定的教材征订计划严格把关，确保征

订计划的准确性和严肃性，避免出现征订教材与实际课程不符或漏报

的现象，否则责任自负。因各教学单位工作失误造成的漏报教材，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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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开学一周内填报，各教学单位教材工作组进行审查后，报教务处分

管领导审批后追订，过期补订教材教务处则不予受理。

（四）必修课原则上需要征订教材，但是必修课程是实践性质的，

任课教师根据专业的培养方案和该课程大纲，认为不需要征订教材的

可以不征订（如体育等）。

通识选修课原则上不征订教材。如选修课程需要为学生征订教材，

征订数量待选课结束后由教务处统一置入。

学生的必修课教材于 2026 年秋季开学前两天开始统一发放，选修

课教材在开学学生选课补退选结束后以行政班为单位进行统一领取。

请各学院组织学生在课余时间领取教材；发放教材时间另行通知。

（五）学校只为任课教师免费提供一册学生用书，其它参考书自

行解决。从 2026 年秋季开学前两天开始发放任课教师所用教材，至

第一周周五结束。

（六）请相关教学单位务必告知本单位任课教师严格按照要求在

畅想谷教材征订系统中填写征订信息（务必填写清楚选修、必修课程；

是否为学生征订教材等相关信息）。

（八）各教学单位务必于 2026 年 7月 15 日前将征订教材在本教

学单位内审核、公示后导出与附件 6签字盖章后交至教学保障科（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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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版与纸质，地点为行政楼 202 办公室,电子版(标注学院)发至邮箱

758373201@qq.com）

特此通知

附件

1、教育部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相关专业统一使用

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的通知

2、马工程教材及对应课程

3、马工程教材目录

4、停用教材清单

5、马工程教材、各大出版社网址

6、包头师范学院教材选用审核表

教务处

2026 年 7月 3 日


